
保靖县民政局 2025 年法治政府建设报告

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现将 2025 年

法治政府建设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加强普法学习，培养法治思维。我局始终将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指示批示精神贯穿于民政法治工作

以及民政法治宣传教育培训的各个环节、各个方面，认真贯

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州、县关于法治工作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

先锋模范作用，引导党员干部争做党章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

的模范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。今年以来，组织党组理论中心

组和局机关干部集体学法 10 余次，并听取法治建设相关情

况汇报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坚持民主集中制，

依法决策、依规办事，做到法治建设工作与民政中心工作同

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落实。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、党组学习、

法律讲座等多种形式，集中开展《民法典》、《老年人权益保

障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慈善法》、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等

相关法律和政策学习 10 余次。9 月，全体干部职工顺利完成

了如法网学习，通过率 100%，对于民政行业读本中重要法律

法规进行了认真学习。同时，我局还抽查了《黄金茶古茶树

资源保护条例》、《白云山保护区条例》、《酉水河保护条例》

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政策法规学习落实情况，效果良好。12 月，

我局全体干部职工开展了宪法宣誓，坚定维护宪法权威。

（二）坚持政务公开，做到程序合法。全年梳理民政权



力清单，优化办事指南、规范工作流程，严格执法工作规范，

让群众“一件事”明白办、高效办、一次办。推动最低生活

保障、特困供养申报、困境儿童救助等事项行政审批权限下

沉，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。建立健全监管制度，畅通违法

行为投诉举报渠道，及时向社会公开政策、项目信息。为切

实提升民政系统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，严格督促落实行政执

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
制度。同时，我局还聘请了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 1 名，签订

聘任合同，让其参与重要事项法律层面把关以及重大行政决

策合法性审查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。

（三）坚持依法行政，严格履职尽责。4 月，我局安排

3 名干部参加了全县行政执法培训班并顺利结业，有力提升

了干部职工法治意识。目前，我局行政执法涉及社会组织、

殡葬等民政领域，覆盖行政许可 4 项，行政处罚 24 项，行

政确认 3 项，行政强制 3 项。截至 12 月底，我局共办理结

婚、离婚登记等行政确认 1462 件，社会团体成立等行政许

可 8 件，暂无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。

（四）加强法治宣传，注重工作实效。加强民政法治队

伍建设，我局现有 3 名干部职工拥有执法资格，聘请法律顾

问参与重要事项法律层面把关。与志愿服务活动、工作指导

培训相结合，积极宣传民政相关法律法规，持续督促执法人

员参加执法业务培训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。对群众

反映热点等情况及时分析研判、介入调处，化解信访事项，



成功调处社会救助、婚姻矛盾等纠纷。同时，我局积极开展

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3 月，联合县政法委开展了平安法治宣

传周活动；4 月，联合县司法局等单位到吕洞山镇开展了民

政政策法规宣传活动；9 月，联合司法局、检察院等单位到

阳朝小学开展了青少年法治宣传周活动。今年以来，我局共

计发放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慈善法》等法治宣传资料 5000

余份,切实提升了群众对于民政相关政策法律的知晓度和满

意率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2024 年，我局法治建设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,如民政执

法力量不足，面对社会组织、养老机构、殡葬改革等众多执

法领域，实际从事民政执法工作人员相对较少，执法力量相

对较弱。

三、2025 年工作打算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法治队伍建设。加强现有执法队伍管

理，推动参与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试，确保参学率、参考率、

通过率达 100%。同时对现有工作人员中未持执法证的，动员

参与执法考试，邀请法律顾问开展法治培训，全面提升民政

系统干部职工执法证件持证率。

（二）进一步提升法治工作水平。通过党组理论中心组

带头学法、周例会会前学法、举办专题法治讲座等方式，引

导全体干部职工自觉依法行政、依法办事。组织养老、殡葬、

社会组织等重点执法领域轮流领学、分享体会，推动执法水

平进一步提升。严格落实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，



同时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决策、推进依法行政中积

极作用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大法治宣传力度。认真贯彻落实“谁执

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创新普法方式方法，依托宣传单、

电视、红网、微信、手机短信等平台，加大清明节、儿童节、

重阳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的推送力度，组织开展送法进村（社

区）活动，提高民政普法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，使民政普

法更为群众关心关注、喜闻乐见。


